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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1323号
唐若愚：本院受理原告张向华诉被告唐若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2民初11323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1384元，
减半收取69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唐若愚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1784号

万建微：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四季青面料市场陈永和
纺织品商行与被告万建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塘院
区（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68号）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11364号

金江海：本院受理原告邢小平与被告李莉萍、金江海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631号

陈钢：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华与被告陈钢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106
民初3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410号

杭州花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金慧雅诉你方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1）浙0106民初8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406号

徐标：本院受理齐志武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84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950号

徐良：本院受理原告杨芝兴诉你方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526号

余作奇：本院受理原告马一洒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668号

苏永玮：本院受理原告章俊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85号

杭州文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106民初285号原告陕西人教书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
中心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781号

包鲁芳：本院受理原告杨君峰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
初67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289号

周礼敏：本院受理原告徐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6日下午14:00在本
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4号

四川泽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吴承俊、李钰玲、张友
胜、骆胜琼：本院受理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
告四川泽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吴承俊、李钰玲、张友胜、
骆胜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5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9号

赣州鑫敏建材有限公司、兰七七、王敏：本院受理原告
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赣州鑫敏建材有限公司、
兰七七、王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5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65号

北京这里有故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林伟银诉被告北京这里有故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20
日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19号

方思杰：本院对原告宋波诉被告方思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5619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958号

赵恒永：本院受理原告何国军与被告赵恒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14民初4958号民事裁定书之一。本院裁定如下：本
案按何国军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
何国军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19号

方国贤（住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同二村7组15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庄支
行与被告方国贤、朱张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独任）。原告起诉请求：一、判令方国贤归还借
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至2021年12月21日止的利
息1749.51元（含期内欠付利息863.33元、逾期未付利息
875元、复利11.18元），以及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
12月22日起按月利率10.5‰计收罚息，直至贷款清偿日止。
二、判令被告朱张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诉讼费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午10时
00分在本院义蓬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168号

蒋杨杨（住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南沙村春风8组20
号）：本院受理原告陈凤珍与被告蒋杨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独任）。原告起诉请求：
一、判令被告蒋杨杨立即返还原告陈凤珍借款60000元，并
支付该款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
利率10％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1月18日止
为18000元）；二、本案公告费用650元由被告承担；三、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午9时
20分在本院义蓬法庭二号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05号

余钢（住杭州市钱塘区前进街道临江村东升5组6号）：
本院受理原告孙浩与被告余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小额转普独任）。原告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元、支付自2021年6月1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5.2％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21年12
月31日的利息为3546.67元），暂共计43546.67元。二、判
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6日上午10时00
分在本院义蓬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
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638号

周琪勇(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2719870306515X)：本
院受理原告桐庐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琪
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2民初36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周琪勇返还原告桐庐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借款225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5月21日起按
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周琪勇支付原告桐庐县民间融资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83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告周琪勇支付原告桐庐县民间融资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四、若被告周琪勇未按上述期限履行义务，原告
桐庐县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有权对浙（2021）杭州市
不动产证明第0057634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的位于杭
州市城南家园2幢2单元1104室的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734
元，由被告周琪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672号

齐孝雄（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5****1211）：
原告宁波银隆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齐孝雄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86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签
订的《租赁合同》两份、《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于2021年5
月5日解除；二、被告支付原告租金55712元及占有使用费和
物业费损失102463元，并以未付租金53251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15.4%支付自2020年11月21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被告支付原告物业费966元、违约金
42063元、装修期租金15277元，返还租金优惠113334元，
合计171640元，扣除物业费保证金4830元，尚需支付
166810元；上述款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付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227号

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硕
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5月12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860号

姚治森（公民身份号码4206841979****5051）：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
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姚治森、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98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5号

谭紫怡(公民身份号码5107241998****0861)：陈
小飞与谭紫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员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归
还原告欠款2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支付。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5月0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027号

梅佑（公民身份号码：5222271979****3218）：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诉被告梅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02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梅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63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
告梅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556号

张俊：杜为建与张俊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告知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判决原被告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2022年6月7日14: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125号

章优选（公民身份号码：332621***5512）：本院受
理的原告张明诉被告章优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所欠货款5000元整（大写
伍仟元整）。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4月27日下午14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33号

黄文涛（公民身份号码4304242001****7854）：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木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文涛
借用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
25日14:00在本院第九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24号

孙旭光、宁波旭镨磁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中泓
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
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次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716号

刘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7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66号

张龙：本院受理原告沈敏波诉被告张龙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5民初46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民事裁
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4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如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149号

陈杰（公民身份号码：5113221991****2770）：本
院受理原告赵磊与被告陈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14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归还原告赵磊借款32675元及相应的利息（以32675
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6日起按月利率9‰计算至实际
还款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17元，由被
告陈杰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29号

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伏贵与被
告曹河心、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司、鹰潭市龙虎山信诚雅
本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单位无
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曹河心、安阳鑫同方物流有限公
司、鹰潭市龙虎山信诚雅本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各
项损失共计627677.5元；2、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在
商业险范围内一并处理。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933号

刘海生（公民身份号码：3208821997****3839）：本
院受理原告李家虎与被告刘海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69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刘海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
告李家虎借款7000元及相应的利息（以70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9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海生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
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44号

陈露雪：本院受理原告潘一方与被告陈露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原
告潘一方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陈露雪立即偿
还原告借款47300元；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及保全费用由
被告陈露雪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益波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4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87号

张新宾：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宾与被告黄章斌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36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黄章斌支付原告张新宾货款15200元，并赔偿自2020年7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0%计算的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0元，由被告黄章
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231号

陈敏：本院受理原告顾飞龙与被告陈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顾飞龙的诉讼请求：一、依法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213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10月1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借款200000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0.408%计算的利息；以及自起诉之起至款项实
际清偿日止，以借款13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于广学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4月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42号

王晨旭：本院在审理原告浙江汇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晨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日起3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5月6日14: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682号

李修林：本院受理原告任海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2）浙0213
民初682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80000元，并支付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容：本
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2年4月
25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16号

王能明（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70403203X）:原告
俞文杰与被告王能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
定：被告王能明支付原告俞文杰材料款18450元，并支付自
2019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7.50元，由被告王能明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877号

刘勤（512527197410294269)：本院受理原告樊
朝江诉被告刘勤离婚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1、
判令原、被告离婚；2、各人债权债务各人承担；3、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余姚市人民
法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
丈亭法庭第三审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65号

济南敬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津
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济南敬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
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9765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
状（上诉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视为放弃本判决的上诉权。 慈溪市人民法院


